项目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依据
[bookmark: _GoBack]（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前两款规定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应当报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由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评审。第六十一条：省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对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组织评审。第六十六条第二款中：省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对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报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组织评审。第七十七条中：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从事可能造成土壤污染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取样，要求被检查者提供有关资料、就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令第42号）第四条第三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被调整为设区的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派出分局的，由设区的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所属派出分局开展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相关活动的监督管理。
（三）《“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21年12月印发）：强化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管理和监管，探索建立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等报告抽查机制。
（四）《关于委托佛山市组织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有关报告评审工作的通知》（粤环函〔2023〕38号）：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规定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报告的评审工作”，委托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和自然资源局组织实施。
（五）以上标准如有更新，按最新的规定执行。
二、项目主要任务和预期成果
（一）主要任务
项目主要任务为通过购买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服务，围绕“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监督”“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或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报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跨区级行政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从业单位‘白名单’机制建立”四大模块开展工作。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监督。主要包括“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抽查复核”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监测单位实验室质量核查”两部分内容。佛山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事项已下放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会同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各分局管理实施，为做好事项下放后的管理和服务，拟组织开展“调查报告抽查复核”和“实验室质量核查”，强化评审业务指导和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查找问题、补齐短板，规范土壤污染调查第三方从业机构管理，保障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科学性，切实提高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编制质量，指导各分局对下放的评审事项接得住、管得好。
2、风险评估报告（或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报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报告的评审工作已由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和自然资源厅委托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和自然资源局组织实施。为做好承接工作，拟组织开展“风险评估报告（或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报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严把专家评审关，提高佛山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和管控修复质量，确保对省委托实施的评审事权能够接得住、管得好，切实保障人居环境安全。
3、跨区级行政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对于涉及跨区级行政区的地块，组织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的受理、质量核查和评审工作。
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从业单位“白名单”机制探索建立。为进一步规范土壤调查第三方服务市场秩序，提高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编制质量，拟探索建立从业单位“白名单”机制，树立诚信经营、优质规范的正向激励导向，服务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内容
1、在由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组织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的地块中，对从事过工业企业生产且用途变更为“一住两公”的地块开展抽查复核，共完成20份报告的抽查复核。
2、组织核查组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监测单位实验室质量核查，共完成12家实验室的质量核查。
3、组织4个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或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报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专家评审。
4、组织1个跨区级行政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
5、建立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从业单位“白名单”机制相关文件。
（三）预期成果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抽查复核工作总结报告。
2、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监测单位实验室质量核查工作总结报告。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或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报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工作总结报告。
4、跨区级行政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工作总结报告。
5、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三方从业单位“白名单”评定条件
及工作程序等相关技术文件。
三、成果提交要求
（一）成果质量要求
1、成交供应商交付的成果应符合本项目所在国家和地区颁发的法规、标准、规划和要求，并符合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规定。
2、成交供应商交付的成果应签署齐全，图文清楚，完整齐全。
3、所有成果不得有技术问题或粗制滥造。成果应充分考虑规划执行者的需要，力求达到严密、明确、简明的效果。
（二）成果格式
1、纸质文本和图纸：A4或A3尺寸装订。
2、电子文件：研究报告成果、各阶段汇报PPT和图件。（注：文本为DOC格式文件，图纸为JPG格式文件）
3、其他成果提交形式及成果数量以采购人实际需要为准。
